宿州市泗县生态环境分局行政许可事项

办事指南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办理。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第二十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许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批准，有关部门不得颁发许可证。第三十四条：开发利用或者关闭铀（钍）矿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或者办理退役审批手续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开发利用伴生放射性矿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应当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核。原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0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逾期未通知的，视为审核同意。

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精简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皖政〔2014〕4号）将Ⅳ、Ⅴ类放射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委托合肥等9市环保主管部门，将部分建设项目及Ⅲ类射线装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下放设区的市环保主管部门。

5.《安徽省环保厅关于发布〈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目录（2015年本）〉的通知》（皖环发〔2015〕36号）

五、申报条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中应编制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六、申报材料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原件1份）；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或者身份证（电子件，复印件1份）；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电子件，原件6份）；

（四）公众参与调查表合订本（复印件2份）；

（五）环评文件全本公开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六）环评文件编制技术合同（复印件1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行政审批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领取批复（或批文）。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60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环评批复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办理。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第二十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许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批准，有关部门不得颁发许可证。第三十四条：开发利用或者关闭铀（钍）矿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或者办理退役审批手续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开发利用伴生放射性矿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应当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核。原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0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逾期未通知的，视为审核同意。

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精简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皖政〔2014〕4号）将Ⅳ、Ⅴ类放射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委托合肥等9市环保主管部门，将部分建设项目及Ⅲ类射线装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下放设区的市环保主管部门。

5.《安徽省环保厅关于发布〈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目录（2015年本）〉的通知》（皖环发〔2015〕36号）

五、申报条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中应编制报告表的建设项目。

六、申报材料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申请（原件1份）；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或者身份证（电子件，复印件1份）；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电子件，原件6份）；

（四）环评文件全本公开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五）环评文件编制技术合同（复印件1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行政审批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领取批复（或批文）。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0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环评批复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排污许可证核发》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排污许可证核发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应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4.《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六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禁止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

5.《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第七条：环境保护部负责全国排污许可制度的统一监督管理，制订相关政策、标准、规范，指导地方实施排污许可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排污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简化管理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其余的排污许可证原则上由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核发。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申报条件

（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排放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二）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

（三）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

（四）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五）依法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其他排污单位。

六、申报材料

（一）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原件1份）；

（二）有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承诺书（原件1份）；

（三）排污单位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排污口和监测孔规范化设置的情况说明（原件1份）；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号，或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4〕56号）要求，经地方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1份）；

（五）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还应提供纳污范围、纳污企业名单、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材料（原件1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排污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排污许可证变更》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排污许可证变更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应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4.《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六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禁止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

5.《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第七条：环境保护部负责全国排污许可制度的统一监督管理，制订相关政策、标准、规范，指导地方实施排污许可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排污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简化管理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其余的排污许可证原则上由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核发。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申报条件

（一）排污单位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等正本中载明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之日起二十日内。   

（二）环境保护部《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中许可事项发生变更之日前二十日内。

（三）排污单位在原场址内实施新改扩建项目应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在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备案后，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二十日内。

（四）国家或地方实施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核发机关应主动通知排污单位进行变更，排污单位在接到通知后二十日内申请变更。

（五）政府相关文件或与其他企业达成协议，进行区域替代实现减量排放的，应在文件或协议规定时限内提出变更申请。

六、申报材料

（一）《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原件1份）；

（二）有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承诺书。（原件1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排污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排污许可证延续》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排污许可证延续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向原核发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五、申报条件

排污单位在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原核发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六、申报材料

（一）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原件1份）；

（二）排污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1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排污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变更法定代表人》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变更法定代表人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手续。

五、申报条件

（一）有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

（二）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

（三）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六、申报材料

（一）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2份）；

（二）变更前、后营业执照（正本）证明材料、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2份）；

（三）监测报告（复印件2份）;

（四）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五）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六）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文本和污染防治管理措施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事故应预案文本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变更法人名称》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变更法人名称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手续。

五、申报条件

（一）有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

（二）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

（三）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六、申报材料

（一）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2份）；

（二）变更前、后营业执照（正本）证明材料、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2份）；

（三）监测报告（复印件2份）;

（四）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五）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六）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文本和污染防治管理措施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事故应预案文本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变更住所》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变更住所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从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第五十八条：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并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必须报经原批准经营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第三条：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按照经营方式，分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可以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第七条：国家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颁发。下列单位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一）年焚烧1万吨以上危险废物的；（二）处置含多氯联苯、汞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威胁极大的危险废物的；（三）利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综合性集中处置设施处置危险废物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之外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3.《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4.《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附件《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共计82项）》第19项“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82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皖政〔2014〕6号）附件2《国务院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26项）》第5项“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列入“收集、贮存、处置、利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项目。

五、申报条件

（一）有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

（二）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

（三）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六、申报材料

（一）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2份）；

（二）变更前、后营业执照（正本）证明材料、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2份）；

（三）监测报告（复印件2份）;

（四）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五）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六）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文本和污染防治管理措施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事故应预案文本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继续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应当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换证申请。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换证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换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五、申报条件

（一）有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

（二）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

（三）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六、申报材料

（一）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2份）；

（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名称核准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2份）；

（三）监测报告（复印件2份）;

（四）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五）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六）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文本和污染防治管理措施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事故应预案文本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7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首次核发》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首次核发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环保局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从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第五十八条：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并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必须报经原批准经营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第三条：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按照经营方式，分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可以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第七条：国家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颁发。下列单位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一）年焚烧1万吨以上危险废物的；（二）处置含多氯联苯、汞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威胁极大的危险废物的；（三）利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综合性集中处置设施处置危险废物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之外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3.《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4.《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附件《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共计82项）》第19项“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82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皖政〔2014〕6号）附件2《国务院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26项）》第5项“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列入“收集、贮存、处置、利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项目。

五、申报条件

（一）有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

（二）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

（三）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六、申报材料

（一）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2份）；

（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名称核准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2份）；

（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复印件2份）;

（四）防雨、防渗的运输工具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五）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六）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文本和污染防治管理措施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事故应预案文本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发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7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注销》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注销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从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第五十八条：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并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必须报经原批准经营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第三条：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按照经营方式，分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可以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第七条：国家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颁发。下列单位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一）年焚烧1万吨以上危险废物的；（二）处置含多氯联苯、汞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威胁极大的危险废物的；（三）利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综合性集中处置设施处置危险废物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之外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3.《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4.《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附件《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共计82项）》第19项“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82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皖政〔2014〕6号）附件2《国务院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26项）》第5项“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列入“收集、贮存、处置、利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项目。

五、申报条件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终止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应当对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在采取前款规定措施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注销申请，由原发证机关进行现场核查合格后注销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六、申报材料

（一）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书（原件1份）；

（二）企业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原件1份）；

（三）对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

（四）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证明材料（原件1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业务股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领取批文。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7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0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批文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审批》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泗县行政区域内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单位的行政许可申请。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过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应当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同意”。

3.《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

4.《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22号）第四条第一款“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权限负责入河排污口设置和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三、实施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审批条件

1.在宿州市泗县行政区域内的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单位；
    2.申请材料符合《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
    3.申请材料符合《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4.无其他问题。

五、申请材料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新办
	增项
	到期复查
	依申请变更（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依据
	备注

	1
	建设项目依据文件
	原件和复印件
	纸质
	1
	√
	 
	 
	 
	 
	 
	 
	 
	 

	2
	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3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原件
	纸质、电子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六、审批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天，承诺办结时限10天。

七、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九、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生态股水办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领取批文。

十、决定证件：    批文

十一、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二、年检要求：    无

十三、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四、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五、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六、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拆除或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审批》

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项目名称：拆除或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审批

二、审批类型：承诺件

三、受理机构：泗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条：拆除或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必须事先报经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五、申报条件

1、生产工艺变动或者生产结构调整，不再排放相关污染物的；

2、生产工艺变动或者生产结构调整，污染物排放不经该污染处理设施的处理即可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标准的；

3、以新的污染防治设施替代原有污染防治设施的。

六、申报材料

（一）拆除或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申请书（原件1份）；

（二）污染治理设施拆除闲置停运后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情况（原件1份）；

（三）拆除或闲置后噪声达标排放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

七、审批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环境监察大队审查→现场勘察→行政审批股决定→ 窗口领取审查意见。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时间）

九、受理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

（双休日、国家规定节假日除外）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一、数量限制 ：   无

十二、决定证件：    审查意见

十三、结果送达：    现场领取；邮寄送达

十四、年检要求：    无

十五、联系电话： 0557-7090757

十六、监督电话： 0557-7095967

十七、办理地点：泗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分局窗口

十八、互联网办理链接：http://sz.ahzwfw.gov.cn/

